附件一：
辽宁科技学院“超星杯”微课设计制作大赛实施方案
一、参赛对象
我校在职教师
二、比赛内容及要求
本次比赛的参赛作品应具有能传播知识、作品完整、用于或辅助课堂教学等特点。
参赛教师自选一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开设的课程，精心备课，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，设计完美的微课，制作时长不超过8分钟（最好在5分钟左右）微课视频文件。微课视频要求如下：
1．要求提交的微课作品为原创作品，未参与过其他竞赛。
2．图像清晰稳定、构图合理、声音清楚，能够便于学生学习使用，能充分展示教师解决难点、重点问题的技术能力。
3. 微课应该短小精致，能够完整说明一个知识点或技能点即可，视频片头应显示本单位（院、系、部等）Logo、标题、作者和单位等信息。
4．微课视频设计应反映教师教学思想、课程设计思路和教学特色，包括教学背景、教学目标、教学方法和教学总结等方面内容。
三、比赛程序
1．报名并完成作品参加初评
各教学单位组织教师报名并进行初评（保证作品的完整性和技术规范性等），时间为2018年6月4日（14周星期一）至2018年 6月 15日（15周星期五）；
2. 各单位推选参赛作品
2018年6 月 19 日（16周星期二）前上交纸质报名汇总表（附件三）以及微课设计作品信息表电子稿（附件四）。
3.作品提交阶段
2018年 6月20日至6 月21 日（16周星期四）参赛教师在指定网络端口自行上传作品。
4. 专家评审
2018年6月25日至6月29日（17周）为专家评审阶段。
5. 平台投票
7月2日至7月4日（18周星期三）师生在大赛平台进行投票，选出最受欢迎的课程等。
6. 获奖作品公示
[bookmark: _GoBack]2018年 7 月9日至7月11 日（19周内）。
学校将结合专家推荐意见和公示反馈信息，最终确定出奖项，同时予以表奖，并颁发获奖证书。
四、奖项设置
个人奖：比赛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优秀奖，并视情况设若干单项奖，分别予以奖励。
优秀组织奖：对组织得力，成绩优秀的单位予以表彰。
五、其他事宜
1. 教师可以按个人或团队的方式参加比赛，每位参赛教师提交参赛作品数量限为1件，最多只能参加一个团队。在其他竞赛中获奖作品不允许参加本次竞赛。
2.参赛作品及材料需为本人原创，不得抄袭他人作品，侵害他人版权。若发现参赛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，或有任何不良信息内容，则一律取消参赛资格，并追究其责任。
3.所有比赛事宜的解释权属于辽宁科技学院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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